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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参
与管边、控边的积极性，全力
维护边境辖区安全稳定，近
日，白山边境管理支队十二

道沟边境派出所组织民警开
展边境政策法规及边民安全
宣传教育活动。

姜森

“真没想到，法院一次性解决了
我的赔偿问题，省了很多麻烦，谢谢
法官了！”近日，伊通县法院在审理
刘某诉甲劳务公司、某绿化公司赔
偿一案中，成功促成各方达成调解，
各方之间的仲裁诉讼纠纷也随之画
上了圆满句号。

刘某受雇于甲劳务公司，后被
派遣至某绿化公司并在丙工厂开展
劳务。2022年，张某在工作中发生
意外摔伤，但刘某并未书面签订合
同和其他劳动关系证明，导致刘某

无法进行仲裁和工伤认定，无奈诉
至法院。本起事故同时引发劳动仲
裁、工伤认定和赔偿诉讼，为维护受
伤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后续无休
止的矛盾纠纷，承办法官多次组织
各方就赔偿方案进行调解，后促成
各方达成一致意见，签订赔偿协议
书，案结事了。

法官说法：实践中，劳务派遣的
情况很普遍，但通常会因没有书面
的劳动合同、派遣单位未给职工缴
纳工伤保险等事由，导致职工在受

伤后协商赔偿事宜时举步维艰。且
劳务派遣还存在着同工同酬难、工
伤保险赔付难、伤者诉讼资格有争
议等问题。

法官提示：劳动者在工作过程
中应注意几点从而注重维护自身权
益：一、确保签订书面合同保证“工”

“酬”明晰。二、确保劳动者对派遣
单位、用工单位知情权。三、确保掌
握劳动合同、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
发放的“工作证”、诊断证明等证据
材料。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
合心法庭成功调解一起涉企买卖合
同纠纷案件，办案法官通过高效、灵
活的调解方式，妥善化解了双方矛
盾，既维护了涉案企业的合法权益，
又促进了企业间的合作共赢，为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持。

2023年 7月 5日，某包装公司
与某科技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由科
技公司向包装公司采购15万个包
装袋，总价58500元，版费3930元，
科技公司支付了版费和30%货款
21480元。7月23日，科技公司追
加40万个包装袋订单，要求8月6
日前全部到货。包装公司加班生
产，至8月4日共发出24.6万个包装
袋，科技公司全部签收。而后，科技
公司始终未回传盖章合同，未通知
发货，也未支付剩余货款。包装公
司多次催促，科技公司均表示等找

到客户再处理。无奈之下，包装公
司将科技公司诉至绿园法院，请求
法院判决被告某科技公司立即给付
剩余货款23万元及违约金。

受理案件后，黄晓颖法官第一
时间联系当事人了解情况，沟通
中，原告表示剩余的大量货品占用
库房空间又带来资金占用损失，希
望可以尽快拿回货款。被告方表
示，对原告交付的包装袋制品已经
进行了销售，之所以未给付货款是
在经营中遇到了困难，资金周转不
开。一边是原告急切等待收回货
款，一边是被告需要资金维持运
营，如何不影响两家企业的正常运
转，成为摆在法官面前的一道难
题。在充分考虑双方企业实际情
况及后期合作发展等因素后，为实
质性化解纠纷，维护双方信誉与后
续合作的可能性，承办法官决定进
行调解。

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后，法官引
导两家企业通过“面对面”调解方式
共同商议解决方案。调解中，法官
耐心倾听双方意见，从法理和情理
的角度，向双方剖析利弊。一方面
向被告释明买卖交易中应坚持诚信
原则，以及长期拖欠货款将承担的
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也向原告说明
被告企业的经营现状，劝导原告从
长远角度考虑，给予被告一定的宽
限期，以便其恢复正常生产经营，这
样既能保证原告资金回笼又能挽救
被告企业。原告企业了解到了被告
方的难处后，同意被告分期给付欠
款，帮助被告企业渡过难关。经对
账，被告尚欠货款金额为 207675
元，原告亦同意将诉讼请求金额变
更为207675元，并自愿放弃其他诉
讼请求。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调
解协议，握手言和。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李某与张某系同事关系。2023
年12月，李某因家里生意需要资金
周转向张某借款，承诺按照月利率
2%支付利息。因张某自有资金不
足，在李某的建议下，张某从银行贷
款15万元后将该笔贷款转借给了
李某。双方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
款期限为1年，由李某每月按照银行
贷款的还款额向张某转账还贷，另
外再按照月利率 2%每月支付利
息。李某每月按照约定偿还了银行
贷款的还款额，但未支付利息，张某
遂将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李某偿还
剩余借款并支付利息。

龙井市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应

为自有资金。若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
贷款转贷，该借贷行为无效。本案中，
张某将从银行获得的贷款直接转借给
李某牟利，属于典型的“高利转贷”行
为，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具有明显
违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
效。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
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十三条明确：“套取金融机构贷
款转贷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
贷合同无效。”因此，张某与李某签订
的借款合同因资金来源违法而无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
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后，李某因该
合同取得的借款本金应当返还。由于
合同无效，张某无权主张按照月利率

2%支付利息，但李某需支付资金占用
期间的合理费用。

因此，法院判决李某向张某返
还剩余贷款本金并按照借款时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资金占用
费，驳回张某主张的按照月利率2%
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民间借贷中，出借资
金应为自有资金，套取银行贷款转
借他人看似“无本套利”，实则暗藏
巨大法律风险。不仅会引发合同无
效，甚至可能构成高利转贷罪，需要
承担刑事责任。高额利息看似诱
人，但一旦借款人违约，出借人可能
面临本息损失和法律制裁。因此，
民间借贷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避
免因贪图高息而触碰法律红线。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蛟河消防救援大队
开展“九小场所”消防安全检查

2月17日，蛟河消防救援
大队开展“九小场所”消防安
全检查。检查过程中，检查人
员重点检查各社会单位是否
制定消防安全制度，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道是否
被占用、堵塞，对检查出的问
题进行了反馈，责令场所负责
人对能当场整改的当场整改，
对不能当场整改的依法责令

其限期整改。要求各场所要
时刻绷紧安全弦，制定具体
整改措施，及时消除场所内
存在的火灾隐患。通过此次
检查和指导，增强了单位负
责人及员工消防工作的紧迫
感和责任感，切实提高了单
位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的意
识，进一步夯实了辖区火灾防
控基础。 陈忱

蛟河消防救援大队
深入辖区饭店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2月17日，蛟河消防救援
大队深入辖区蓝湾贵聚园饭
店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大队
监督员对蓝湾贵聚园饭店进
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首先，
查看了饭店的消防设施和器
材是否完好有效，包括灭火
器、消火栓等设备。同时，他
们还检查了饭店的疏散通道

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无阻，确
保在紧急情况下人员能够迅
速疏散。下一步，大队将继续
立足辖区实际，紧盯薄弱环
节，加大对各类场所消防安全
的监管力度，对存在隐患的单
位进行安全“回头看”，全力做
好火灾防控工作，确保消防安
全形势持续稳定。 马剑

舒兰市消防救援大队
深入辖区社区开展指导培训工作

连日来，舒兰市消防救
援大队深入辖区社区开展指
导培训工作。指导培训过程
中，培训人员强调居民楼火
灾的危险性，就如何全面开
展火灾隐患排查、如何开展
消防宣传等内容进行培训。
同时，对电动自行车火灾隐
患防范的重点和难点进行了
详细讲解，同时对街道、社区

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等重点
人群情况进行了解。培训人
员联合社区工作人员深入辖
区“九小场所”、物业小区等
开展检查。要求社区要加大
对电动自行车整治力度，严
格整治违规停放、充电等突
出问题，并加强对鳏寡孤独、
老弱病残等重点人群的宣传
教育力度。 高冰

舒兰市消防救援大队
联合多部门开展燃气企业消防安全检查

近日，舒兰市消防救援大
队联合应急局、南城街道等开
展燃气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检
查。检查过程中，检查组重点
检查了各燃气企业的消防设施
运行情况和消防安全责任制的
落实情况，查看了安全出口、疏
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灯、灭火
器配备、疏散通道、人员值班等

情况。同时，检查人员对燃气
使用注意事项、如何辨别燃气
泄漏、燃气常见事故及应急处
理方法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讲
解。要求单位负责人要牢固树
立安全经营理念，抓好消防安
全责任制的落实，积极开展火
灾隐患自查自改工作，将火灾
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高冰

白山边境管理支队十二道沟边境派出所
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

为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白山边境管理支队
十二道沟边境派出所深入辖

区“九小场所”开展安全隐患
大排查工作，防范化解风险
隐患。 陈昱良

白山边境管理支队十二道沟边境派出所
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用心调解助企纾困 让“两难”变“双赢”

劳务派遣受伤维权难 法院调解一次性化解

银行贷款转借他人 借款合同无效


